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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回答 

一、目的 

Q1 為 什 麼 要 加 發 補

助？ 

一、 因應防疫期間經濟弱勢民眾易受外在環

境改變，對其生活產生不利影響，為加

強關懷弱勢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

礙者，所以由衛生福利部加發生活補

助，以安頓其生活。 

二、 只要今(110)年 5月到 7月間符合加發補

助對象，政府會在 110 年 5 月到 7 月加

發生活補助，每人每月發給 1,500元。 

三、 110年 5月至 7月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領有以下補助或津貼之一者，可以領

這加發之生活補助：（一）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三）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四）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五）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六）低

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七)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含孫子女)生活津貼或子女(含

孫子女)教育補助。(八)110 年 5 月至 7

月經政府列冊且未領取前項各款補助之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與少年。 

二、加發補助對象 

Q1 誰可以領(對象)？ 110年 5月至 7月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領

有以下補助或津貼之一者，可以領這加發之

生活補助：（一）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二）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三）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四）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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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扶助、（五）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六）

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七)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含孫子女)生活津貼或子女(含孫子女)

教育補助。(八)110年 5月至 7月經政府列冊

且未領取前項各款補助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兒童與少年。 

Q2 領有「育有未滿 2歲

兒童育兒津貼」的低

收入戶兒童，也可以

領取加發補助嗎？ 

一、 可以。 

二、 因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簡稱

育兒津貼)與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可

擇優領取，所以，領有育兒津貼之低收

入戶兒童，仍具有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

助資格，是符合加發補助。 

Q3 我是低收入戶少年

(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但我沒有在就

學，沒有領低收入戶

就學生活補助，也可

以 領 取 加 發 補 助

嗎？ 

一、可以。 

二、低收入戶未滿 18 歲且年滿 15 歲以上未

就學之少年，雖未領取低收入戶就學生

活補助，但因屬低收入戶未滿 18 歲兒

少，是符合加發補助對象。 

Q4 我是低收入戶入住

公費養護機構者，是

否具有領取弱勢補

助資格？ 

 

一、不可以領。 

二、因您是屬於接受政府提供公費安養護補

助，雖未領取生活補助，但是由政府全

額公費照顧，且入住機構較不受經濟變

化或疫情影響生活，不符合受領對象。 

Q5 我領有榮民院外就

養金，但也符合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發放對象，可以領取

加發補助嗎？ 

一、 可以。 

二、 兼領榮民就養金者，如領有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之差額，仍符合加發補助對

象。 

Q6 如果我具有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領

一、 不可以領。 

二、 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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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格，但因領有老

農津貼，就沒有領取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這樣可以領取

加發補助嗎？ 

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為本次加

發補助發放對象。 

三、依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第 12條規定，同時符合多項津貼補助資

格者，僅得擇一領取，爰領取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以外之其他津貼或補助

者，不符合本次加發補助對象。 

Q7 如果我是6月符合發

放對象資格，可以領

取補助嗎？ 

一、 可以。 

二、 只要在 110 年 5 月至 7 月間符合補助發

放對象資格，即可以獲得加發生活補

助。所以，如果是 6 月才符合發放對象

資格，即可領取 6 月及 7 月份補助各

1,500元，共 3,000元。 

Q8 如果我 109 年 10 月

至 110年 5月符合領

取弱勢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但 6月後

不符合領取資格，那

可以領取加發補助

嗎？ 

一、 可以。 

二、 因您在 5 月仍具有領取弱勢兒童及少年

生活補助資格，即符合本次加發補助對

象，可領取加發生活補助，因本次採一

次發給（三個月），已發給之補助，期間

加發對象喪失福利資格或死亡者，不予

追繳。 

Q9 如果我5月申請低收

入 戶 ( 戶 內 有 兒

童)，但 7 月才核定

低收入戶，這樣可以

領加發補助嗎？ 

一、 可以追溯發。 

二、 防疫期間加發之生活補助，是比照社會

救助法第 10條第 4項規定「申請生活扶

助經核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生

效。」所以，申請(或申復)的案件，只

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給低(中低)

收入戶資格者，是溯及到 5 月，即自資

格符合之當月，予以加發生活補助。 

Q10 若符合中低老人生

活津貼資格民眾，僅

領取國民年金老年

一、 不可以領。 

二、 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且領

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為本次加

發補助發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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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證年金，一樣

可以享有加發嗎？ 

三、 依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第 12條規定，同時符合多項津貼補助資

格者，僅得擇一領取，爰領取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以外之其他津貼或補助

者，雖具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

格，但未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不符合本次加發補助對象。 

Q11 列冊低收入、中低收

入戶是最窮的，為什

麼這次加發有人沒

有領到？ 

一、 本次加發對象是弱勢老人、兒童、少年

及身心障礙者等經濟弱勢民眾，目前列

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戶內有老人、

兒童、少年均可獲得加發補助，而低/

中低收入戶係以家戶為單位予以協

助，以家戶成員來看，戶內沒有老人、

兒童、身障者 5%不到，也就是說，超

過 95%的低/中低收入戶家庭可以獲得

這項加發補助。 

二、 而這些 5%沒有列入加發生活補助對象

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民眾多數具有

工作能力，考量現行防疫期間，各部會

已辦理多項產業紓困措施或勞工薪資

補貼計畫，可以由國內產業紓困、振興

輔導以及國內就業人口之紓困等計畫

提供相關協助。 

三、 如您屬有工作但無投保資料，且受疫情

影響致生活陷困，而無法獲上開紓困或

補貼協助者，政府也提供因應疫情擴大

急難紓困措施（每戶 1-3 萬元），予以

協助。 

Q12 特殊境遇家庭也很

弱勢，為何沒有加

發？ 

一、 110年 5 月至 7 月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定領有以下補助或津貼之一者，可以

領這加發之生活補助：（一）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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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三）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四）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

助、（五）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六）

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七)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含孫子女)生活津貼或子女

(含孫子女)教育補助。(八)110年 5 月

至7月經政府列冊且未領取前項各款補

助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與少

年。 

二、 政府了解您(特境）家庭的困難，所以，

已經將特殊境遇家庭戶內領有生活津

貼或教育補助之子女(或孫子女）納入

受補助對象，近期地方政府將會洽請增

納入加發補助對象，填具正確的帳戶資

料，以利撥款。 

Q13 我是中低收入戶，有

領老農津貼，為什麼

不能領？ 

一、不可以領。 

二、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且領

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為本次加

發補助發放對象。 

三、依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第 12條規定，同時符合多項津貼補助資

格者，僅得擇一領取，並不符合本次加

發補助對象。 

三、加發補助金額及方式 

Q1 發放多少錢？ 符合本計畫生活補助加發對象者，由政府主

動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共 3 個月)每人

每月發給 1,500元。 

Q2 原本說是一次性發

放 4,500元，為什麼

入帳的只有 1,500

一、 本項加發補助，如 5 月已符合資格者，

將於 110 年 6 月 3 日起由衛福部逕匯款

至民眾指定帳戶。無撥款帳戶者，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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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以現金、支票或匯票等方式領取補助(或

津貼)者，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款項發放。 

二、 發放金額： 

(一)110年 5月具加發對象資格者，1次加

發 3個月，所以發給 4,500 元。 

(二)110 年 6 月新增具加發對象資格者，1

次加發 2個月，所以發給 3,000 元。 

(三)110 年 7 月新增具加發對象資格者，1

次加發 1,500元。 

Q3 民眾如何申請？ 一、 為簡政便民，符合資格者，由直轄市政

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檢核資格後，

政府主動發給，直接匯款至民眾帳戶，

民眾不必自己申請。 

二、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少，如未領有

任何補助津貼者，因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可能沒有他(她)們的帳戶資料，將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調查，請符

合資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提供匯

款帳號，以利發給補助。到時，請這中

低(低)收入戶務必配合提供，填具正確

的帳戶資料。 

Q4 我同時符合兩種加

發補助領取對象資

格，可以領 2份嗎？ 

一、 不可以，仍是每人每月加發 1,500元。 

二、 因為加發補助是按人發給，不得重複領

取，每人每月仍為 1,500元。 

Q5 為什麼是發 1,500

元，太少了，不夠用。 

因應防疫期間經濟弱勢民眾易受外在環境改

變，對其生活產生不利影響，為加強關懷弱

勢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者，上揭對

象原本每月就領有生活扶助（或津貼），再加

上防疫加發補助 1,500 元，可紓緩其經濟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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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Q6 為何只加發3個月？

太短了。 

因應目前防疫影響期間，估計以 5 月至 7 月

先辦理加發生活補助，爾後視疫情、經濟影

響層面及政府財政狀況，再評估是否繼續辦

理。  

四、尋求協助、行政救濟或業務諮詢途徑 

Q1 民眾遇有弱勢加發

的相關疑義，可以詢

問與協助的窗口為

何？ 

一、 民眾可至衛生福利部網站查閱相關新聞

發布，或是透過網路搜尋相關新聞稿得

知相關訊息。 

二、 因為這項加發補助已圈定受補助對象，

且係由政府主動撥給或通知民眾提供匯

款帳戶，民眾是不需要主動提出申請

的，惟如民眾仍有相關的疑義，可撥打

電話至「1957」福利諮詢專線尋求釋疑，

或撥打 1999當地市(縣)民專線，或是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公所為民服務專線

或由當地公所總機代轉接至服務窗口，

協助問題回復。 

Q2 若民眾不服縣(市)

政府、公所對於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之

資格審定，致影響其

受領本項加發生活

扶助，可以怎麼做？ 

民眾如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資格審定

不服，可循行政救濟程序跟管道，向其(指作

成行政處分之機關)上級機關提起行政救

濟。惟本次加發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是不需要

民眾主動提出申請，但必須是要符合發放對

象所列資格者為限。 

 


